
 

 
 
 
 

韓國旅客須知 
新華旅遊一向以提供優質服務給予客人為目標，為了讓大家於出發前能有充份的準備，並享受一個愉快難忘的假期，現把旅程中的

須知詳列如下，敬希垂注。 

 
航機行李須知 ： 每人限帶寄倉行李一件，以不超過二十公斤為限。**由 2012 年 6 月 1 起，大韓航空﹙KE﹚「將嚴厲執行每

人限帶寄倉行李一件。」由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韓亞航空(OZ)寄倉行李尺吋總和(長、闊、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cm。 

手提行李一件，尺吋不超過 56 厘米 x 36 厘米 x 23 厘米，而重量不超過 7 公斤，貴重物品如証件、照相機

等，切勿放在寄倉行李內，並應該隨身小心攜帶，到達當地後可把貴重物品存放酒店保險箱內。有關行李

須知及違禁物品詳情，請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韓國海關入境 ： 旅客可免稅攜帶香煙 200 枝、洋酒 1 瓶（每瓶不超過 760c.c.）及少量自用香水或禮物；各種電器、蔬菜、

植物、肉類、營利私貨及違例物品均禁止入口。根據當地海關條例，名貴物品如鑽石、手錶、相機等須申

報及登記，離境時如數帶走，切勿遺失；攜帶貨幣總值超過 1 萬元美金，亦須向海關申報。 

香港海關入境 ： 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起，香港居民年滿十八歲，可免稅攜帶下列數量的應課稅品回港，供其本人自用：

(1) 1 升在攝氏 20 度的溫度下量度所得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 30%的飲用酒類  

(2) 19 支香煙；或 1 支雪茄，如多於 1 支雪茄，則總重量不超過 25 克；或 25 克其他製成煙草。 

貨幣 ： 可在當地機場及酒店都可以兌換。一般國際性之信用咭於酒店及大型百貨公司等適用。 

氣候 ： 四季分明，春天（3~5 月）溫暖，夏天（6~8 月）較熱，秋天（9~11 月）清涼，冬天（12~2 月）嚴寒有雪。

請於出發前參考香港天文台網址﹕www.weather.gov.hk 或致電天文台熱線 1878200  

衣著 ： 夏天近乎香港氣候，短袖衣服便可，地勢較高之山區須備外衣，而冬天則須帶備禦寒衣服、備有頸巾、手

套等更佳，護膚及潤膚用品需準備。春天和秋天可備外套。行程中若有溫泉水上樂園，請帶備泳衣、泳帽。

酒店設施 ： 一般渡假村房間以韓式為主。基於韓國政府規定，為節省能源，所有酒店房間之溫度必須在 26°C 或以上才

提供冷氣，敬請留意；建議旅客自備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注意：韓國大部份酒店沒有行李

服務生） 

酒店自來水不宜飲用。 

電壓 ： 市區、市郊和其他地區採用 220 伏特，大部份插頭為兩腳圓插（歐洲式）。 

時差 ： 比香港快一小時。 

語言 ： 主要為韓語，英語可在遊客區及酒店通行。 

藥物 ： 請帶備慣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宜先準備足

夠份量。 

購物 

 

            

： 團友可於 Laneige 及 NIKE 專門店，選購化妝品及波鞋；亦可到明洞購物中心及南大門購物區，選購時尚服

飾及心愛禮品。另前往水晶專門店、人蔘專賣廳及冬蟲夏草專賣廳，有著名之高麗人蔘及人蔘製成品，如

人蔘面膜、人蔘粉、人蔘精、人蔘丸及冬蟲夏草等。 

退貨保障 ： 凡經由本公司安排前往指定購物點之旅客，都可獲退貨及退款保障。如貨品有任何問題，旅客可以於貨品購買

日期起計 60 天內提出合理退款服務。旅客須憑購物單據正本連同未開封及沒有損壞之原始包裝貨品，本公司才

可為旅客辦理全數退款。本公司只安排退款，不設換貨。本公司保留為客人辦理退款之最終決定權。 

完團服務費 ： 隨團領隊旅行團完團服務費（成人及小童每位計）將於完團前向各團友收取，費用請參考行程單張及報名

收據。 

旅行團完團服務費只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水上活動     ： 所有水上活動均存在一定危險性，團友應自行評估本身的健康狀況或於出發前諮詢醫生意見是否適合參

與。當參與水上活動時，亦需注意當時的天氣變化及遵照一切安全設備，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

享受水上活動帶來的樂趣。 

浸溫泉須知 ： 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哮喘、懷孕者、急性皮膚病、皮膚敏感、動脈性硬化及出血性疾病；又

或在空腹、飯後、酒醉及過度疲勞情況下皆不宜浸溫泉。同時，切忌單獨泡泉，且浸泡時間不宜過久，以

策全安。如出現休克、頭暈或感覺不適者，需馬上離開水池，盡量休息及補充水份。團友應於出發前諮詢

醫生意見是否適合浸溫。 

旅遊保險 ： 旅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療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烈要求閣下及隨團親

友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個別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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